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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行审发〔2026〕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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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新余高万昌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 优质特钢技术改造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批复

新余高万昌新材料有限公司：

报来《新余高万昌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 优质特钢技术改造项目》收悉，经我局组织专家对《新余高万昌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 优质特钢技术改造项目节能报告》审查，现就节能审查意见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、行业政策和相关节能要求。原则同意所报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。

二、该项目主要能源消耗是电，天然气和柴油等。项目技改前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1570.66tce(当量值），2727.01tce（等价值），项目技改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2398.44tce(当量值），4238.70tce（等价值），项目年新增能源消费量827.78tce(当量值），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由52.4tce/t上升到79.95tce/t，上升了52.58%。本次技术改造，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均高于技改前，主要原因是产品由普通带钢变成了合金带钢，产品品质大幅提升。

三、本项目碳排放总量为 8181.22tCO2 。本项目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放1.36tCO2/万元，单位工业总产值碳排放为 0.39tCO2/万元，单位产品碳排放 0.273CO2/t ，企业碳效水平等级处 于《工业企业碳效综合评估与分级赋码规范》（DB33/T1347-2023）二档碳效水平。本项目占比新余市碳排放 总量仅为 0.032% ， 占比较小，对所在地碳排放的影响较小。
四、能评报告编制比较规范、章节完善，满足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25年第31号）的规定要求。建设单位在落实节能评估报告各项措施基础上，建议改进和加强以下节能工作：

1.补充技改前后能耗对比；

2.完善核实项目生产工艺流程；

3.进一步核实项目能耗数据，特别是天燃气、柴油重新核算；

4.补充完善项目主要耗能工序的节能分析评价；

5.完善项目通用设备对标；

6.其他意见见专家个人意见表。

五、切实加强节能管理。根据《能源管理体系要求》（GB/T23331）、《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》（GB/T15587）等，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；根据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17167）等标准规范，严格配备能源计量器具，建立三级能源计量管理体系。

六、项目设计、建设单位依据本审查意见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进行工程设计（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），并在项目建设中予以贯彻落实。

七、请你单位依据本审查意见和项目最终修改后节能评估报告，对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以及运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检查，及时报告本审查意见落实情况和项目有关重大事项。

八、项目用能工艺、设备及能源品种等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、能源消费量超过节能审查能源消费量10%以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出现较大原则性变动时，项目建设单位应重新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。

九、我局将对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，适时组织跟踪检查。

十、本审查意见有效期两年，与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一并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、验收的依据。两年内取得项目审批、验收文件的，本审查意见的有效期顺延并与项目审批、验收文件的有效期一致；有效期届满后不再延续，并自行失效。
渝水区行政审批局

2026年1月15日

新余市渝水区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　　　     2026年1月15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